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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东省生态环境系统证明事项通用清单 

序号 证明事项名称 
涉及的政务服务事项

名称及编码 
设定依据 开具单位 备注 

1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如变更

同时提供市场监管部门提

供的企业营业执照变更证

明） 

1.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37000001160072 

2.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处理资格许可

3700000116019 

3.生产、销售、使用放

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

置的变更 

370116001092 

4.生产、销售、使用放

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

置的颁发 

37011600109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 年 10 月通过， 

2020 年 4 月第二次修订）第八十条“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

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取得许可证。许

可证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 年 6 月通过）第二十八

条第一款：“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

按照国务院有关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的规定申请领取许

可证，办理登记手续。”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2009 年 2 月国务院令第 551

号，2019 年 3 月修改）第六条：“国家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实行资

格许可制度。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处理企业（以下简称处理企业）资格。”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2006 年原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令第 31 号，2019 年 8 月修改）第十八条：“申请领取许可证

的辐射工作单位应当向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副本及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其复印件，审验后留存复印件”；第二十二条：

“辐射工作单位变更单位名称、地址和法定代表人的，应当自变更登记

之日起 20 日内，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并提供以下

有关材料：（二）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

副本复印件”。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审查和许可指南》（原环境保护部 2009 年第 65

号公告，2019 年 6 月修改）附一：“四、有符合国家或者省、自治区、

市场监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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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市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

和安全要求的处置设施、设备和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证明材料主要

包括：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资格审查和许可指南》（原环境保护部

2010 年第 90 号公告，2019 年 6 月修改）附件四：“一、基本材料 1.新

成立企业从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的，应提供企业名称核准的相关

证明文件。现有企业从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的，应提供《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 

2 学历和学位证明 

1.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37000001160072 

2.生产、销售、使用放

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

置的颁发 

37011600109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 年 10 月通过， 

2020 年 4 月第二次修订）第八十条“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

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取得许可证。许

可证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 年 6 月通过）第二十八

条第一款：“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

按照国务院有关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的规定申请领取许

可证，办理登记手续。”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04 年 5 月国务院令第 408 号，

2016 年 2 月修改）第五条：“申请领取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综合

经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 3 名以上环境工程专业或

者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并有 3 年以上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经历的技

术人员”。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2006 年原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令第 31 号，2019 年 8 月修改）第十四条：“销售放射性同位

素的单位申请领取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设有专门的辐

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或者至少有 1 名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技

术人员专职负责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工作”；第十五条：“生产、

销售射线装置的单位申请领取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设

有专门的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或至少有 1 名具有本科以上

学历的技术人员专职负责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工作”；第十六条：

毕业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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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射线装置的单位申请领取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

条件：（一）使用Ⅰ类、Ⅱ类、Ⅲ类放射源，使用Ⅰ类、Ⅱ类射线装

置的，应当设有专门的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或者至少有 1

名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技术人员专职负责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工

作；其他辐射工作单位应当有 1 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技术人员专职

或者兼职负责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工作”。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审查和许可指南》（原环境保护部 2009 年第 65

号公告，2019 年 6 月修改）附一：“一、有 3 名以上环境工程专业或者

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并有 3 年以上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经历的技术

人员。证明材料主要包括：1.环境工程或者化工、冶金、分析测试等相

关专业技术人员的学历和学位证书、职称证书复印件”。 

3 

环境工程或者化工、冶金、

分析测试等相关专业技术

人员的中级以上职称证明 

1.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3700000116007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 年 10 月通过， 

2020 年 4 月第二次修订）第八十条“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

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取得许可证。许

可证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04 年 5 月国务院令第 408 号，

2016 年 2 月修改）第五条：“申请领取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综合

经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 3 名以上环境工程专业或

者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并有 3 年以上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经历的技

术人员”。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审查和许可指南》（原环境保护部 2009 年第 65

号公告，2019 年 6 月修改）附一：“一、有 3 名以上环境工程专业或者

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并有 3 年以上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经历的技术

人员。证明材料主要包括：1.环境工程或者化工、冶金、分析测试等相

关专业技术人员的学历和学位证书、职称证书复印件”。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 
  

4 

技术人员与申请单位签订

的劳动合同等能证明劳动

关系的证明（如合同聘用文

本及聘期、合同期间社保证

1.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37000001160072 

2.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处理资格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 年 10 月通过， 

2020 年 4 月第二次修订）第八十条“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

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取得许可证。许

可证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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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等） 3700000116019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04 年 5 月国务院令第 408 号，

2016 年 2 月修改）第五条：“申请领取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综合

经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 3 名以上环境工程专业或

者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并有 3 年以上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经历的技

术人员”。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2009 年 2 月国务院令第 551

号，2019 年 3 月修改）第六条：“国家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实行资

格许可制度。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处理企业（以下简称处理企业）资格。”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审查和许可指南》（原环境保护部 2009 年第 65

号公告，2019 年 6 月修改）附一：“一、有 3 名以上环境工程专业或者

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并有 3 年以上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经历的技术

人员。证明材料主要包括：3.技术人员与申请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等能

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如合同聘用文本及聘期、合同期间社保证

明等”。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资格审查和许可指南》（原环境保护部

2010 年第 90 号公告，2019 年 6 月修改）附件四：“五、人员规定的证

明材料 2.技术人员与申请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等能证明劳动关系的证

明材料，如合同聘用文本及聘期、合同期间社保证明等”。 

5 

中转和临时存放设施、设备

以及贮存设施、设备的照

片、设计文件及文字说明、

施工报告等证明 

1.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3700000116007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 年 10 月通过， 

2020 年 4 月第二次修订）第八十条“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

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取得许可证。许

可证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04 年 5 月国务院令第 408 号，

2016 年 2 月修改）第五条：“申请领取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综合

经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三）有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

护标准和安全要求的包装工具，中转和临时存放设施、设备以及经验

收合格的贮存设施、设备”。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审查和许可指南》（原环境保护部 2009 年第 65

设计单位、施工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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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公告，2019 年 6 月修改）附一：“三、有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

标准和安全要求的包装工具，中转和临时存放设施、设备以及经验收

合格的贮存设施、设备。证明材料主要包括：2.中转和临时存放设施、

设备以及贮存设施、设备的照片、设计文件及文字说明、施工报告等”。 

6 

处置设施、设备，以及配套

污染防治设施的设计文件

及文字说明等证明 

1.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3700000116007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 年 10 月通过， 2020

年 4 月第二次修订）第八十条“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

营活动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取得许可证。许可证的具体管

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04 年 5 月国务院令第 408 号，2016

年 2 月修改）第五条：“申请领取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综合经营许

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有符合国家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危

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和安全要求的

处置设施、设备和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其中，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

还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医疗废物处置的卫生标准和要求”。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审查和许可指南》（原环境保护部 2009 年第 65

号公告，2019 年 6 月修改）附一：“四、有符合国家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

和安全要求的处置设施、设备和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证明材料主要

包括：4.处置设施、设备，以及配套污染防治设施的设计文件及文字说

明。对于填埋设施，应当提供有关施工质量保证书、施工和监理情况

的报告；以及地下水监测井设计方案的依据（如地下水的流向和速率

等）”。 

设计单位   

7 

有关施工质量保证书、施工

和监理情况的报告；以及地

下水监测井设计方案的依

据（如地下水的流向和速率

等） 

1.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3700000116007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 年 10 月通过， 2020

年 4 月第二次修订）第八十条“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

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取得许可证。许可证的具

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04 年 5 月国务院令第 408 号，2016

施工单位、监理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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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修改）第五条：“申请领取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综合经营

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有符合国家或者省、自治区、直辖

市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和安全

要求的处置设施、设备和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其中，医疗废物集中处

置设施，还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医疗废物处置的卫生标准和要求”。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审查和许可指南》（原环境保护部 2009 年第 65

号公告，2019 年 6 月修改）附一：“四、有符合国家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

和安全要求的处置设施、设备和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证明材料主要

包括：4.处置设施、设备，以及配套污染防治设施的设计文件及文字说

明。对于填埋设施，应当提供有关施工质量保证书、施工和监理情况

的报告；以及地下水监测井设计方案的依据（如地下水的流向和速率

等）”。 

8 监测报告 

1.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37000001160072 

2.生产、销售、使用放

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

置的许可-延续 

37011600109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 年 10 月通过， 

2020 年 4 月第二次修订）第八十条“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

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取得许可证。许

可证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 年 6 月通过）第二十八

条第一款：“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

按照国务院有关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的规定申请领取许

可证，办理登记手续。”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04 年 5 月国务院令第 408 号，

2016 年 2 月修改）第五条：“申请领取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综合

经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有符合国家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

和安全要求的处置设施、设备和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其中，医疗废

物集中处置设施，还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医疗废物处置的卫生标准和要

求”。 

监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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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2006 年原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令第 31 号，2019 年 8 月修改）第二十四条：“许可证有效期

为 5 年。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的，应当于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

向原发证机关提出延续申请，并提供下列材料：（二）监测报告”。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审查和许可指南》（原环境保护部 2009 年第 65

号公告，2019 年 6 月修改）附一：“四、有符合国家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

和安全要求的处置设施、设备和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证明材料主要

包括：6.现有设施最近一年内的监督性监测报告的复印件。提供企业自

行监测报告的，应当提供关于其符合相关监测质量要求的证明材料”。 

9 

企业符合相关监测质量要

求的证明（企业自行监测

的） 

1.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3700000116007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 年 10 月通过， 

2020 年 4 月第二次修订）第八十条“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

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取得许可证。许

可证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04 年 5 月国务院令第 408 号，

2016 年 2 月修改）第五条：“申请领取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综合

经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有符合国家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

和安全要求的处置设施、设备和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其中，医疗废

物集中处置设施，还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医疗废物处置的卫生标准和要

求”。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审查和许可指南》（原环境保护部 2009 年第 65

号公告，2019 年 6 月修改）附一：“四、有符合国家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

和安全要求的处置设施、设备和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证明材料主要

包括：6.现有设施最近一年内的监督性监测报告的复印件。提供企业自

行监测报告的，应当提供关于其符合相关监测质量要求的证明材料”。 

市场监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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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符合《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

制标准》（GB 18484）的

关于焚烧炉的技术性能指

标（包括焚烧炉温度、烟气

停留时间、燃烧效率、焚毁

去除率、焚烧残渣的热灼减

率等）、焚烧炉出口烟气中

的氧气含量等的证明（现有

危险废物焚烧炉） 

1.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3700000116007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 年 10 月通过， 

2020 年 4 月第二次修订）第八十条“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

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取得许可证。许

可证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04 年 5 月国务院令第 408 号，

2016 年 2 月修改）第五条：“申请领取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综合

经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三）有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

护标准和安全要求的包装工具，中转和临时存放设施、设备以及经验

收合格的贮存设施、设备；（四）有符合国家或者省、自治区、直辖

市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和安

全要求的处置设施、设备和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其中，医疗废物集

中处置设施，还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医疗废物处置的卫生标准和要求；

（五）有与所经营的危险废物类别相适应的处置技术和工艺”。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审查和许可指南》（原环境保护部 2009 年第 65

号公告，2019 年 6 月修改）附一：“四、有符合国家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

和安全要求的处置设施、设备和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证明材料主要

包括：7.现有危险废物焚烧炉，应提供论证其符合《危险废物焚烧污染

控制标准》（GB 18484）关于焚烧炉的技术性能指标（包括焚烧炉温

度、烟气停留时间、燃烧效率、焚毁去除率、焚烧残渣的热灼减率等）、

焚烧炉出口烟气中的氧气含量等的证明材料”。 

监测单位   

11 建设项目工程质量证明 
1.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3700000116007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 年 10 月通过， 

2020 年 4 月第二次修订）第八十条“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

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取得许可证。许

可证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04 年 5 月国务院令第 408 号，

2016 年 2 月修改）第五条：“申请领取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综合

经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六）有保证危险废物经营安全的

规章制度、污染防治措施和事故应急救援措施”。 

住房城乡建设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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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审查和许可指南》（原环境保护部 2009 年第 65

号公告，2019 年 6 月修改）附一：“四、有符合国家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

和安全要求的处置设施、设备和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证明材料主要

包括：14.建设项目工程质量、消防和安全验收的相关证明材料”。 

12 建设项目工程消防证明 
1.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3700000116007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 年 10 月通过， 

2020 年 4 月第二次修订）第八十条“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

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取得许可证。许

可证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04 年 5 月国务院令第 408 号，

2016 年 2 月修改）第五条：“申请领取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综合

经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六）有保证危险废物经营安全的

规章制度、污染防治措施和事故应急救援措施”。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审查和许可指南》（原环境保护部 2009 年第 65

号公告，2019 年 6 月修改）附一：“四、有符合国家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

和安全要求的处置设施、设备和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证明材料主要

包括：14.建设项目工程质量、消防和安全验收的相关证明材料”。 

住房城乡建设

部门 
 

13 
建设项目工程安全验收证

明 

1.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3700000116007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 年 10 月通过， 

2020 年 4 月第二次修订）第八十条“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

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取得许可证。许

可证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04 年 5 月国务院令第 408 号，

2016 年 2 月修改）第五条：“申请领取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综合

经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六）有保证危险废物经营安全的

规章制度、污染防治措施和事故应急救援措施”。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审查和许可指南》（原环境保护部 2009 年第 65

号公告，2019 年 6 月修改）附一：“四、有符合国家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

和安全要求的处置设施、设备和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证明材料主要

包括：14.建设项目工程质量、消防和安全验收的相关证明材料”。 

应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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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填埋场所的土地使用权证

明，包括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建设用地厂区用地界限

图、地方人民政府颁发的土

地权利证书（以填埋方式处

置危险废物的） 

1.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3700000116007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 年 10 月通过， 

2020 年 4 月第二次修订）第八十条“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

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取得许可证。许

可证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04 年 5 月国务院令第 408 号，

2016 年 2 月修改）第五条：“申请领取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综合

经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七）以填埋方式处置危险废物的，

应当依法取得填埋场所的土地使用权”。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审查和许可指南》（原环境保护部 2009 年第 65

号公告，2019 年 6 月修改）附一：“七、以填埋方式处置危险废物的，

需提交关于依法取得填埋场所的土地使用权。证明材料主要包括：1.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复印件；2.建设用地厂区用地界限图的复印件；

3.地方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权利证书的复印件。” 

自然资源部门、

当地政府 
  

15 身份证明 

1.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处理资格许可

3700000116019 

2.生产、销售、使用放

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

置的变更 

370116001092 

3.生产、销售、使用放

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

置的颁发 

37011600109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 年 6 月通过）第二十八

条第一款：“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

按照国务院有关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的规定申请领取许

可证，办理登记手续。”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2009 年 2 月国务院令第 551

号，2019 年 3 月修改）第六条：“国家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实行资

格许可制度。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处理企业（以下简称处理企业）资格。”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2006 年原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令第 31 号，2019 年 8 月修改）第十八条：“申请领取许可证

的辐射工作单位应当向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副本及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其复印件，审验后留存复印件”；第二十二条：

“辐射工作单位变更单位名称、地址和法定代表人的，应当自变更登记

之日起 20 日内，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并提供以下

有关材料：（二）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

副本复印件”。 

公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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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资格审查和许可指南》（原环境保护部

2010 年第 90 号公告，2019 年 6 月修改）附件四：“一、基本材料 2.企

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16 
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

护“三同时”验收报告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

理资格许可

3700000116019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2009 年 2 月国务院令第 551

号，2019 年 3 月修改）第六条：“国家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实行资

格许可制度。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处理企业（以下简称处理企业）资格。”第二十三条：“申请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具备完善的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二）具有对不能完全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的妥善利用或者处置方案；（三）具有与所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相适应的分拣、包装以及其他设备；（四）具有相关安全、质量和环境

保护的专业技术人员。”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资格审查和许可指南》（原环境保护部

2010 年第 90 号公告，2019 年 6 月修改）附件四：“一、基本材料 3.建

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报告复印件”。 

行政审批部门

或验收监测机

构 

  

17 
土地使用证或有关租赁合

同证明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

理资格许可

3700000116019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2009 年 2 月国务院令第 551

号，2019 年 3 月修改）第六条：“国家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实行资

格许可制度。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处理企业（以下简称处理企业）资格。”第二十三条：“申请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具备完善的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二）具有对不能完全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的妥善利用或者处置方案；（三）具有与所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相适应的分拣、包装以及其他设备；（四）具有相关安全、质量和环境

保护的专业技术人员。”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资格审查和许可指南》（原环境保护部

2010 年第 90 号公告，2019 年 6 月修改）附件四：“一、基本材料 5.土

地使用证或有关租赁合同”。 

自然资源部门   

18 土地使用证明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

理资格许可

3700000116019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2009 年 2 月国务院令第 551

号，2019 年 3 月修改）第六条：“国家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实行资

格许可制度。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废弃电器电

自然资源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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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品处理企业（以下简称处理企业）资格。”第二十三条：“申请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具备完善的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二）具有对不能完全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的妥善利用或者处置方案；（三）具有与所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相适应的分拣、包装以及其他设备；（四）具有相关安全、质量和环境

保护的专业技术人员。”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资格审查和许可指南》（原环境保护部

2010 年第 90 号公告，2019 年 6 月修改）附件四：“二、具备完善的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的证明材料 1.申请企业土地使用证明文件复

印件”。 

19 噪声监测报告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

理资格许可

3700000116019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2009 年 2 月国务院令第 551

号，2019 年 3 月修改）第六条：“国家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实行资

格许可制度。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处理企业（以下简称处理企业）资格。”第二十三条：“申请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具备完善的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二）具有对不能完全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的妥善利用或者处置方案；（三）具有与所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相适应的分拣、包装以及其他设备；（四）具有相关安全、质量和环境

保护的专业技术人员。”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资格审查和许可指南》（原环境保护部

2010 年第 90 号公告，2019 年 6 月修改）附件四：“二、具备完善的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的证明材料 10.噪声监测报告复印件”。 

监测单位   

20 运输车辆牌照证明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

理资格许可

3700000116019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2009 年 2 月国务院令第 551

号，2019 年 3 月修改）第六条：“国家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实行资

格许可制度。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处理企业（以下简称处理企业）资格。”第二十三条：“申请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具备完善的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二）具有对不能完全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的妥善利用或者处置方案；（三）具有与所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交通运输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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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适应的分拣、包装以及其他设备；（四）具有相关安全、质量和环境

保护的专业技术人员。”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资格审查和许可指南》（原环境保护部

2010 年第 90 号公告，2019 年 6 月修改）附件四：“三、具有与所处理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相适应的分拣、包装及其他设备的证明材料 2.运输

车辆牌照证明复印件”。 

21 
视频监控设备检验合格证

书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

理资格许可

3700000116019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2009 年 2 月国务院令第 551

号，2019 年 3 月修改）第六条：“国家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实行资

格许可制度。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处理企业（以下简称处理企业）资格。”第二十三条：“申请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具备完善的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二）具有对不能完全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的妥善利用或者处置方案；（三）具有与所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相适应的分拣、包装以及其他设备；（四）具有相关安全、质量和环境

保护的专业技术人员。”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资格审查和许可指南》（原环境保护部

2010 年第 90 号公告，2019 年 6 月修改）附件四：“三、具有与所处理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相适应的分拣、包装及其他设备的证明材料 7.视频

监控设备检验合格证书（若有）复印件、照片及文字说明”。 

市场监管部门   

22 专业电表检验合格证书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

理资格许可

3700000116019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2009 年 2 月国务院令第 551

号，2019 年 3 月修改）第六条：“国家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实行资

格许可制度。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处理企业（以下简称处理企业）资格。”第二十三条：“申请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具备完善的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二）具有对不能完全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的妥善利用或者处置方案；（三）具有与所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相适应的分拣、包装以及其他设备；（四）具有相关安全、质量和环境

保护的专业技术人员。”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资格审查和许可指南》（原环境保护部

2010 年第 90 号公告，2019 年 6 月修改）附件四：“三、具有与所处理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相适应的分拣、包装及其他设备的证明材料 9.专业

电表检验合格证书（若有）复印件、照片及文字说明”。 

市场监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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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委托处理企业的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

理资格许可

3700000116019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2009 年 2 月国务院令第 551

号，2019 年 3 月修改）第六条：“国家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实行资

格许可制度。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处理企业（以下简称处理企业）资格。”第二十三条：“申请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具备完善的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二）具有对不能完全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的妥善利用或者处置方案；（三）具有与所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相适应的分拣、包装以及其他设备；（四）具有相关安全、质量和环境

保护的专业技术人员。”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资格审查和许可指南》（原环境保护部

2010 年第 90 号公告，2019 年 6 月修改）附件四：“四、具有健全的环

境管理制度和措施的证明材料 2.委托处理企业的名称、处理类别、处

理数量及处理资质证明材料。其中，危险废物委托处理的，应提供所

委托处理企业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生态环境部门/

行政审批部门 
  

24 委托处理合同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

理资格许可

3700000116019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2009 年 2 月国务院令第 551

号，2019 年 3 月修改）第六条：“国家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实行资

格许可制度。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处理企业（以下简称处理企业）资格。”第二十三条：“申请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具备完善的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二）具有对不能完全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的妥善利用或者处置方案；（三）具有与所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相适应的分拣、包装以及其他设备；（四）具有相关安全、质量和环境

保护的专业技术人员。”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资格审查和许可指南》（原环境保护部

2010 年第 90 号公告，2019 年 6 月修改）附件四：“四、具有健全的环

境管理制度和措施的证明材料 3.委托处理合同复印件或其他证明文

件”。 

危废经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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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安全、质量和环境保护等的

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及其

他相关资格证书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

理资格许可

3700000116019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2009 年 2 月国务院令第 551

号，2019 年 3 月修改）第六条：“国家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实行资

格许可制度。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处理企业（以下简称处理企业）资格。”第二十三条：“申请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具备完善的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二）具有对不能完全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的妥善利用或者处置方案；（三）具有与所处理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相适应的分拣、包装以及其他设备；（四）具有相关安全、质量和环境

保护的专业技术人员。”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资格审查和许可指南》（原环境保护部

2010 年第 90 号公告，2019 年 6 月修改）附件四：“五、人员规定的证

明材料 1.安全、质量和环境保护等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及其他相关

资格证书复印件”。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 
  

26 培训证明 

1.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处理资格许可

3700000116019 

2.生产、销售、使用放

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

置的颁发 

37011600109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 年 6 月通过）第二十八

条第一款：“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

按照国务院有关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的规定申请领取许

可证，办理登记手续。”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2009 年 2 月国务院令第 551

号，2019 年 3 月修改）第六条：“国家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实行资

格许可制度。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处理企业（以下简称处理企业）资格。”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2006 年原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令第 31 号，2019 年 8 月修改）第十四条：“销售放射性同位

素的单位申请领取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二）从事辐射工作

的人员必须通过辐射安全和防护专业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和考

核”；第十五条：“生产、销售射线装置的单位申请领取许可证，应当

具备下列条件：（二）从事辐射工作的人员必须通过辐射安全和防护

专业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和考核”；第十六条：“使用放射性同

位素、射线装置的单位申请领取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二）

生态环境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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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辐射工作的人员必须通过辐射安全和防护专业知识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培训和考核”。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资格审查和许可指南》（原环境保护部

2010 年第 90 号公告，2019 年 6 月修改）附件四：“五、人员规定的证

明材料 5.负责环保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县级以上地方环保部门组织的

环境保护工作培训证明材料，如培训记录等”。 

27 
夜间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

连续建筑施工作业证明 

夜间产生环境噪声污

染的连续建筑施工作

业许可

3700000116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6 年 10 月通过，2018

年 12 月修正）第三十条：“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

禁止夜间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但抢修、抢险作业

和因生产工艺上要求或者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除外。因特殊需要

必须连续作业的，必须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有关主管部门的证

明。前款规定的夜间作业，必须公告附近居民。” 

县级以上住房

城乡建设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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